
附件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
实施办法

为做好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工作，根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

考试招生试点方案>的通知》（沪教委学〔2024〕48 号）文

件精神，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招生院校

2025 年参加本市春季考试招生的普通高校为 26 所（具

体名单见附 1），招生层次均为本科。具体招生专业及计划

详见各校招生章程。

二、招生对象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

校考试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24〕37 号）和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

招生报名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考院高招〔2024〕20 号)

规定，已在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网上报名期间勾

选参加“春季考试”并完成资格审核、信息确认和网上付费

的考生，方可参加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

三、考试

2025年春季考试由统一文化考试和院校自主测试两部分

组成。

（一）统一文化考试

1.统一文化考试科目

统一文化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成绩

总分为 450 分。其中语文、数学、外语每科目总分 150 分。



外语科目考试包括笔试和听说测试，笔试分值为 115 分，

听说测试分值为 35 分，总分 150 分。外语科目的考试语种分

设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6 种，由报考

学生任选 1 种。

2025年春季考试外语科目考试即为1月份外语科目考试。

若考生继续参加 6 月的外语科目考试，两次外语科目的考试

语种必须一致。

统一文化考试科目考试时长：语文 150 分钟，数学 120

分钟，外语笔试 105 分钟、听说测试 35 分钟。

2.统一文化考试日期(语文、数学、外语)及成绩公布

日 期 时 间 科 目

2025 年 1 月 4 日

（星期六）

9:00-11:30 语文

14:00-16:00 数学

2025 年 1 月 5 日

（星期日）
9:00-10:45 外语笔试

2025 年 1 月 6 日

（星期一）
9:00 起 外语听说测试

2025 年 1 月 21 日，公布考生语文、数学、外语考试成

绩，同时公布 2025 年春季考试招生志愿填报最低控制分数线。

2025 年 1 月 22 日起，春考和外语一考成绩通知单通过

邮政 EMS 特快专递直接投递给考生。考生如对统一文化考试

成绩有疑问，可于 2025 年 1 月 22 日 9:00-16:00 期间，登录

“上海招考热线”网站（www.shmeea.edu.cn），点击“考试



报名”申请“成绩复核”，2025 年 1 月 23 日 12:00 起可再

次登录该网站查看复核结果。

（二）院校自主测试

院校自主测试原则上为 1 门科目，采用面试或技能测试

的方式，总分为 150 分。

2025 年 2 月 20 日，各招生院校在本校网站公布自主测

试资格线、测试时间和地点。各招生院校根据已公布招生计

划的一定比例确定自主测试资格线，其中公办院校不超过公

布计划数的 2 倍，民办院校不超过公布计划数的 3 倍。末位

同分考生排序规则：第 1 位序，比较语文加数学两门合计成

绩高低，高者优先；第 2 位序，比较语文或数学中单科成绩

高低，高者优先。

2025 年 2 月 21 日-22 日，获得相应试点院校自主测试资

格的考生须登录相关院校网站，按院校规定的时间节点和方

式，进行自主测试考试时间和地点的选择。

2025 年 3 月 1 日-2 日，各招生院校进行自主测试。具体

测试办法由各招生院校在招生章程中公布。

四、志愿填报

统一文化考试成绩总分达到本市公布的志愿填报最低控

制线的考生可于 2025 年 2 月 15 日 9:00-22:00，2 月 16 日

9:00-16:00 期 间 ， 登 录 “ 上 海 招 考 热 线 ” 网 站

（www.shmeea.edu.cn）填报志愿。

根据市教委规定，应届高中毕业考生须取得思想政治、

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 7 门科目高中

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合格成绩，方可填报春季考试招生志

愿。其中，本市户籍外省市学籍应届高中毕业考生，须在规



定时间内向高考报名所在区考试招生机构提交申请，填写

《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认定申请表》，由市教

育考试院统一核准认定，经认定 7 门科目高中学业水平合格

性考试成绩全部合格者方可填报。

每名具有志愿填报资格的考生最多可以填报 2 个专业志

愿，可以是同一所院校的 2 个专业，也可以是不同院校的各

1 个专业。

为了让考生了解相关政策、报考院校及专业，各招生院

校、市教育考试院将于 2025 年 2 月中旬通过“上海招考热线”

（www.shmeea.edu.cn）和东方网（www.eastday.com）接受

考生网上咨询，具体时间安排请关注“上海招考热线”相关

公告。

五、加分政策

根据市教委文件规定，符合春季考试招生报名条件且符

合加分政策的考生，须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前持相关加分证

明至报名所在的中学或区考试招生机构办理加分手续，各区

考试招生机构须于2024年12月20日向市教育考试院上报符

合政策加分的考生名单。同时，各中学和区考试招生机构须

在本单位网站公示加分考生名单，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

六、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2025届高中毕业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由学籍所在学校负

责；2024 届高中阶段毕业生，以原毕业学校品德评语为主；

2024 年以前的高中阶段毕业生，由考生所在街道、乡、镇或

单位主管部门对其思想政治品德作出组织鉴定。

七、录取

春季考试招生录取的投档方式采用“一档两投”方式。

招生院校根据事先公布且经市教委予以备案的招生章程，按



照统一文化考试成绩和院校自主测试成绩，并参考普通高中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择优录取。

考生获得院校自主测试资格后，若缺考院校自主测试

（包括未选择院校自主测试时间和地点并缺考、选择院校自

主测试时间和地点后缺考等情况），其院校自主测试成绩均

按零分计入春考总分，并参与院校后续录取排序。

2025 年 3 月 5 日-11 日，招生院校须按规定在学校网站

公示预录取考生名单和候补录取考生名单。公示预录取数不

超过各校公布的计划数；其余考生可依序公布为候补录取考

生，具体人数由各校自行确定。请考生及时查看报考院校网

站的相关信息，以免错过确认录取时间。

2025 年 3 月 12 日-13 日，预录取和候补录取考生办理

录取专业网上信息登记。取得两个专业预录取资格、取得一

个专业预录取和一个专业候补录取资格、取得两个专业候补

录取资格的三类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上海招考热线”

进行确认。只取得一个预录取资格、只取得一个候补录取资

格的两类考生，无需上网确认。具体如下：

1.只取得一个专业预录取资格的考生，默认被预录取，

无需网上操作。

2.取得两个专业预录取资格的考生，须选择一个预录取

专业进行网上信息登记。

3.取得一个专业候补录取资格的考生，须等待候补录取

专业院校确认其最终是否取得该专业预录取资格。若取得预

录取资格，默认被预录取，无需网上操作。

4.取得两个专业候补录取资格的考生，须在网上选择其



中一个专业进行候补资格确认。如院校最终确认考生取得该

专业预录取资格，默认被预录取，无需网上操作。

5.取得一个专业预录取、一个专业候补录取资格的考生，

须进行网上确认。确认时可选择预录取专业进行录取专业网

上信息登记，也可选择候补录取专业进行候补资格确认。选

择候补资格确认后取得预录取资格的考生，无需网上操作，

默认被预录取；确认后未取得预录取资格的考生，同样无需

网上操作，将被原来的预录取专业预录取。

根据市教委规定，通过春季考试招生预录取的考生（含

列入候补录取资格名单并最终被预录取的考生）不得参加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

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24〕37 号)规定的其他

考试。

考生录取后，由考生本人凭录取通知书，于 2025 年 8 月

下旬，前往相关区考试招生机构或高中阶段学校等个人档案

所在地提取或转递纸质档案，并按院校规定进行递送。

八、体检

体检工作严格按照教育部、原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制定的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被录取的考生，由招

生院校组织体检。在院校体检中，凡发现体检不合格或弄虚

作假者，取消其春季考试招生录取资格。

九、加强领导，严肃纪律

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工作是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重要

组成，社会关注度高。各招生院校要加强领导，成立以校领

导牵头的招生领导小组统筹本校春季考试招生工作，指导本

校招生办公室制定并具体落实各项招生规定和政策，认真负



责地做好考试考务及招生录取工作；成立校招生监察小组，

全过程监督 2025 年春季考试招生工作，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行

为。

各级招生工作人员都必须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印发<2025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试点方案>的通知》

中的管理与监督要求执行，遵守招生工作有关规定和纪律，

秉公办事，不得弄虚作假，杜绝不正之风；认真做好信访接

待工作，认真核实处理相关问题。

附：1.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院校一览表

2.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工作日程表



附 1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
招生院校一览表

序号 院校名称

1 上海理工大学

2 上海海事大学

3 上海戏剧学院

4 华东政法大学

5 上海海洋大学

6 上海电力大学

7 上海大学

8 上海中医药大学

9 上海师范大学

10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1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13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14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5 上海电机学院

16 上海商学院

17 上海政法学院

18 上海健康医学院

19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 上海杉达学院

21 上海建桥学院有限责任公司

22 上海兴伟学院

23 上海立达学院有限公司

24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25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26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附 2

2025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招生
工作日程表

日 期 内 容

2024 年 12 月 20 日 各区考试招生机构上报符合政策加分对象名单

2025 年 1月 4 日-6 日 全市统一文化考试

1月 21 日 公布统一文化考试成绩及志愿填报最低控制线

1月 22 日 9:00-16:00 考生网上成绩复核登记

1 月 23 日 12:00 起 考生网上查询成绩复核结果

2月中上旬 网上咨询

2 月 15 日-16 日
符合资格的考生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填

报志愿

2月 20 日 各校公布自主测试资格线、测试时间和地点

2 月 21 日-22 日
考生登录院校网站，按院校规定的时间节点和

方式，进行自主测试考试时间和地点的选择

3月 1 日-2 日 各校组织自主测试

3月 5 日 各校公布自主测试成绩

3月 5日-11 日 各校网上公示预录取和候补资格考生名单

3 月 12 日-13 日 考生网上办理录取专业信息登记

8月下旬
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到个人档案所在地办理纸质

档案转递手续


